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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周政行复决〔2023〕425号

申 请 人：胡某某

被 申 请 人：周口市消防救援支队

申请人胡某某对被申请人周口市消防救援支队作出的《政

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不服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

本机关于 2023年 12月 5日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复议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10 月 12 日作出的

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，责令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申请内

容予以公开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系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某某花园（某某

城）项目业主，为核实该项目运行过程中行政行为的合法性，

2023年 10月 8日，申请人通过 EMS向被申请人周口市消防救

援支队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申请公开案涉项目的建设工程

消防设计审查文件等材料。被申请人 2023 年 10 月 12 日作出

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称：经查询，您提交的 5份申请

信息公开涉及的位于河南省淮阳县城关镇某某区某某路西侧、

某某路南侧的淮阳县某某花园（某某城）项目内容在我单位均

不存在。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的答复不合法，未尽到充分检索

义务，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。请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请

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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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称：被申请人于 2023年 10月 8日收到申请人的

信息公开申请后，及时在消防监督管理系统对工程名称为“某

某”“某某”“某某”“某某”的项目进行备案抽查任务、审

核验收任务检索，检索时间为 2010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0月

8日，消防管辖范围为周口市消防救援支队，检索结果为市消

防救援支队本级及所辖机构消防设计备案信息 1条，内容为淮

阳县消防救援大队于 2013 年 7月办理的淮阳县某某花园小区

7#楼、8#楼、9#楼住宅楼消防设计备案信息（无商业），但该

信息不是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息。2023年 10月 12日，根据检

索结果被申请人作出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并邮寄申请

人。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事实

清楚、证据充分、程序合法，请复议机关依法予以维持。

经审理查明：1.2020年 1月 31日，申请人胡某某购买河南

省周口市淮阳区某某花园（某某城）项目商品房一套，该项目

于 2019年 6月 10日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。2023年 10月 8

日，为核实该项目运行过程中行政行为的合法性，申请人通过

EMS向被申请人周口市消防救援支队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

申请公开案涉项目“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文件、建设工程竣

工验收消防备案文件、特殊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文件、消防

设计审查意见书、消防验收意见书”等材料。2.2023年 10月 8

日，被申请人周口市消防救援支队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，

及时在消防监督管理系统上，以案涉项目“某某”“某某”等

为关键字进行检索，经检索，市消防救援支队本级及所辖机构

消防设计备案信息有 1条，内容为淮阳县消防救援大队于 20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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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7月办理的淮阳县某某花园小区 7#楼、8#楼、9#楼住宅楼消

防设计备案信息（无商业），但该消防设计备案的申报内容不

是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息。2023 年 10 月 12 日被申请人作出

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》并邮寄申请人。申请人对该答复

书不服，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。

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：1.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 5份；2.

政府信息公开申请邮寄单；3.商品房买卖合同（预售）；4.关于

对吴某某、明某、胡某某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回复；5.建筑工

程施工许可证；6.消防监督管理系统检索结果 9份；7.周口市消

防救援支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及送达回证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

十三条规定：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能够当场答复

的，应当当场予以答复。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，应当自收

到申请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；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，

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，延长

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20个工作日。第三十六条规定：对政府信

息公开申请，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：（四）经

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信息的，告知申请人该政府信息不存在。

本案中，被申请人周口市消防救援支队收到申请人政府信息公

开申请后，经检索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息不存在，遂在法定期

限内作出答复告知申请人该内容不存在，并予以邮寄送达。答

复内容符合上述规定，并无不当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事实清楚，

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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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“具体行政行为认

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

的，决定维持”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维持被申请人周口市消防救援支队作出的《政府信息公开

申请答复书》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

内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3年 12月 29日

抄告：河南省消防救援总队


